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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第九點之二附表八總編第九點之二附表八總編第九點之二附表八總編第九點之二附表八 

附表八附表八附表八附表八    開發基地位於水庫集水區開發基地位於水庫集水區開發基地位於水庫集水區開發基地位於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非非非非

屬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應辦理事項屬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應辦理事項屬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應辦理事項屬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應辦理事項 

項次 應辦理事項 主管機關 

A 

申請人應提出土砂災害（註1）、水質污染、保水、逕

流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徵得相關主管機關

同意後，納入開發計畫。（註5） 

水土保持（土砂災害）、

環境保護（水質污染）、

水利（保水、逕流削減）

主管機關 

B 

申請人應設置雨、廢（污）水分流及廢（污）水處理設

施（註2），並將廢污水排出集水區外或處理至符合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流水標準後排放區內水體。（註5）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下

水道主管機關 

C 
申請人應設置水質監測設施，且監測資料應定期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註3） （註5）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D 

申請人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許可前，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簽訂有關廢（污）水處理設施、水質

監測設施之維護管理保證金之行政契約。（註4） 

直轄市、縣（市）政府 

註1：申請開發之基地位屬山坡地者，應提出土砂災害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並以水

土保持規劃書審查同意文件取代，於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時併同

檢附。 

註2：申請開發之基地已納入所在地區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並經下水道主管機關

認定得容納基地開發後之廢污水者，免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及免辦理項次

C。 

註 3：申請開發之基地採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替代項次C：（1）開發位置鄰近區域已有水質監測設施，足以進行水質管控。

（2）開發案件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污）水產生量低於一千五百立方公尺，

或所排廢（污）水未涉氮、磷之增加，得以委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實驗室

於經主管機關指定放流口位置辦理現場採樣、送檢驗為之。 

註4：本項保證金及其繳交方式如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方制度法定有自治條例

規定，申請人應於開發計畫載明規定，免訂行政契約。申請人應於辦理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前完成繳交保證金。 

註5：申請人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理審查前，檢附有關項次A（水質污染、保

水、逕流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B及C 之各該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項次A之水質污染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如已包含項次B及C者，免檢附B及C之

s6law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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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文件。A、B及C應取得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同意之應辦理事項，指水污染

防治法規定之適用範疇。 




